土地开发承诺书
致：东方市感城镇宝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为严格履行《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承包入股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）约定，切实保障农村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，杜绝变相圈占土地行为，我方作为合作方，郑重作出以下承诺：
一、我方承诺在签订合同之日起两个月内正式启动缺水园地块381.73亩的开发建设工作。若因特殊情况需延迟开发，我方将提前    日以书面告知贵村集体并征得同意，以此确保土地资源得到高效利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我方将严格遵循合同中所约定的“农业种植”用途，绝不擅自改变其农业用途，绝不涉足非农建设、房地产开发或变相圈占土地等行为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将主动履行法定程序，依法依规办理土地规划、环保、农业审批等相关手续，确保项目契合国家及地方的产业政策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生态保护要求，绝不未批先建、违规建设。在土地建设阶段以及整个合作期间，将持续投入资金、技术、人力等各类资源，并建立起完善的土地利用管理机制，保障土地得到充分且合理地利用。杜绝弃耕抛荒、闲置浪费土地的情况发生。
三、我方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，全面履行投资建设、经营管理、成本控制、环境保护等各项义务。在投资建设方面，确保建设资金按时足额到位，按照规定和设计要求推进项目建设；在经营管理方面，建立健全管理制度，提高土地经营效益；在成本控制方面，合理规划资金使用，建立严格的成本核算和管理制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；在环境保护方面，遵循绿色发展理念，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，采取有效的环保措施，防止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土壤、水源、空气等造成污染，包括合理使用农药、化肥，处理好畜禽养殖废弃物等。
若我方违反上述承诺，自愿承担以下责任：
1、贵村集体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解除合作关系，收回土地经营权。我方将无条件在贵村集体指定的合理期限内返还土地，并确保土地状态符合合同约定的返还要求。若因我方原因导致土地上存在建筑物、构筑物或其他附着物，我方应在贵村集体规定的期限内自行拆除或妥善处理；若逾期未处理，贵村集体有权对上述附着物进行处置，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我方承担，同时，我方还将赔偿因此给贵村集体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2、对于因变相圈占土地、闲置浪费土地或改变土地用途等行为造成的土地资源损害，我方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，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复垦费用、生态修复费用以及贵村集体遭受的经济损失。
3、我方将主动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处理，如实提供相关证据和资料，绝不隐瞒、伪造或销毁证据。同时，接受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的其他处罚，积极承担因违法行为带来的一切后果。
本承诺书作为《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入股合同》的附件，与该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承诺书一式    份，由甲方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各执   份，乙方各执   份。承诺书自签字、盖章或者按指印后生效。
特此承诺。
   
      承诺人：
日  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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